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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3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中伟新能源全球研发基地暨年产3.5万吨锂电前驱

体材料及配套镍钴资源、电池循环回收项目落户国家级宁乡

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同属于双方建立合作关系拟定的合作框架协议，具体事宜尚需双方履行

审批程序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存有不确定性。 

2.本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行业的发展趋势

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经营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等均存有不确定性，并将对未来经营效益的实

现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3.公司尚须通过招拍挂程序获得合同约定的项目宗地，可能存在竞买不成功而无法在拟

定地区取得约定的建设用地的风险。此外，本项目建设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建设施工等

有关报批事项，尚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 

4.本合同书中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投资强度、税收等数值均为预估数，暂未经

过详尽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鉴于宗地交付进度与交付时间、相关报批事项完成时间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项目建设过程中也会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项目竣工及正式投产能否

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收入、

税收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预计短期内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5.本合同书中关于税收贡献的条款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

的业绩承诺。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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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宁乡经开区管委会签署中伟新能源全球研发基地暨年产 3.5

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及配套镍钴资源、电池循环回收项目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合

同书的议案》。根据合同约定，本项目总投资约 13 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计 7

亿元），建设中伟新能源全球研发基地暨年产 3.5 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及配套镍钴资源、电

池循环回收项目，产品广泛适用于新能源锂电池、动力电池等领域，本项目占地面积约 243.5

亩，项目主体建设周期为 18 个月。 

（二）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宁乡经开区管委会签署中

伟新能源全球研发基地暨年产 3.5 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及配套镍钴资源、电池循环回收项目

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同书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新能源”或者“乙方”）与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宁乡经开区”或者“甲方”）签署中伟新能源全球研发基地暨年产 3.5 万吨锂电前

驱体材料及配套镍钴资源、电池循环回收项目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同书。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权

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主体基本情况 

（一）名称：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L9LY9X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兴村檀金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刘兴国 

注册资本：14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16 年 12 月 26 日至 2036 年 12 月 25 日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推广；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咨询及转让；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

汽车动力电池材料、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生产；锂离子电池材料、汽车动力电池材料的销售；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化工产品检测服务：蓄电池循环利用；蓄电池再生利用；再生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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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与批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废旧物资回收（含金属）；电子设备回收技术咨

询服务；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4,457,611,421.91 6,235,163,711.12 

净资产 1,366,996,389.49 1,699,762,564.64 

项目 2020 年 1 月-12 月 2021 年 1 月-3 月 

营业收入 3,565,692,235.12 1,872,803,518.36 

净利润 178,221,106.57 51,259,660.14 

注：上述财务数据中，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名称：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10044880703XK 

法定代表人：张毅 

地址：长沙市宁乡市金洲大道创业大楼 

（三）关联关系说明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第 1 条 项目名称 

中伟新能源全球研发基地暨年产 3.5 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及配套镍钴资源、电池循环回

收项目（以下简称“中伟新项目”）。 

第 2 条 项目概况 

2.1 项目简介 

本合同项下约定的中伟新项目用地面积约 243.5 亩。宁乡中伟产业园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1008.5 亩，其中已建成的项目一期用地 335 亩，正在建设的项目二期用地约 430 亩。一期、

二期共 765 亩用地甲方已按照约定交予乙方使用，可实现 10 万吨三元前驱体和四氧化三钴

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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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项目建成达产后，宁乡中伟产业园整体项目可实现 13.5 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产

能。 

2.2 投资内容 

本合同项下项目总投资 13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计 7 亿元，

建设中伟新能源全球研发基地暨年产 3.5 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及配套镍钴资源、电池循环回

收项目，产品广泛适用于新能源锂电池、动力电池等领域。 

第 3 条 用地位置 

项目选址地位于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集中片区内，净用地面积总约合 243.5 亩。其

中包括原力天项目一期用地 84.7 亩，原力天项目二期用地 56.3 亩，以及宁乡大道北延线以

东、长兴路以南用地 102.5 亩（详见附件）。 

第 4 条 土地性质 

本项目用地性质为国有建设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及起止时间以《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具体发证面积与四至范围以取得的正式不动产权证为准。 

第 5 条 土地使用权取得 

甲方负责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依法组织启动本项目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手续，由乙

方按照国土及相关部门要求完成摘牌与办证手续，并按相关政策规定承担发生的契税、土地

交易服务费、登记费等税费。 

土地使用权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程序而取得，在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

过程中，若乙方未依法参与竞买或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而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所

有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且甲方不退还乙方按照本合同第 10.2 条约定缴纳的合同履约保证

金。 

第 6 条 规划建设指标 

乙方项目投资强度（指基建、设备等）应不低于 220 万元/亩，2.0≥容积率≥1.0，50%

≥建筑密度≥42%，10%≤绿地率≤15％，非生产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均不得超过总净用地

面积和计容总建筑面积的 7％。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1.基于快速增长的三元前驱体需求带动，加快产能建设有助于增强产品供应能力与保持

市场优势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不断增长带动三元正极材料以及三元前驱体出货量的快速增长。据

ICC 鑫椤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16-2020 年，国内三元前驱体材料产量逐年上升，2020 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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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增速有所放缓，行业进入平稳增长期。2020 年国内三元前驱体材料总产量达 33.4

万吨，同比增长 20.1%。预计 2025 年全球三元前驱体出货量将达到 148 万吨，未来发展空

间广阔，公司凭借三元前驱体行业的快速发展，三元前驱体销量由 2017 年的 1.32 万吨提升

至 2020 年的 7.26 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6.52%，持续迅速提升。 

公司坚持以高镍低钴三元前驱体、高电压四氧化三钴为研发与产销方向。公司自主研发

三元前驱体和四氧化三钴，研发实力在正极材料前驱体领域具备领先地位。公司主要客户包

括 LGC、厦门钨业、Tesla、当升科技、贝特瑞、三星 SDI、SKI、振华等企业，上述企业均

位于全球动力电池产业链核心地位。基于公司下游客户未来几年为满足电动车市场需求，均

有大规模的扩产计划。截止 2020 年底，公司三元前驱体已建成产能约为 11 万吨，四氧化三

钴已建成产能约为 2.5 万吨，均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为保障客户原材料供应，公司有必要

继续扩大产能以满足下游客户对于公司三元前驱体的需求。 

2.基于宁乡经开区区位优势及产业升级契机，打造“千亩中伟城，百亿产业园”的发展规

划 

宁乡经开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长沙“西线工业走廊”核心位置，是湖南湘江

新区发展建设的重要板块，现形成以智能家电、新材料为主导，以绿色食品为特色的“两主

一特”产业，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绿色建材、电池材料、粉末材料等，引进包括中国建筑、

中国建材、合纵科技等 70 多家优质企业。近年来，宁乡经开区以高质量发展为总揽，着力

推进产业升级，重点实施打造千亿产业、培育百亿企业、壮大上市板块、建设智造集群四大

行动，力争到 2023年三大主导产业突破千亿大关，到 2028年，打造智能家电、绿色食品、

新材料三大千亿产业集群。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新能源于 2017 年 3 月在宁乡经开区投资建厂，开启宁乡中伟产业

园的建设，公司将充分利用宁乡经开区产业升级契机，打造“千亩中伟城，百亿产业园”的发

展规划，继续投建年产 3.5 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及配套镍钴资源、电池循环回收项目，对于

构建完整的新能源材料上下游产业链建设，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产能布局。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同属于双方建立合作关系拟定的合作框架协议，具体事宜尚需双方履行

审批程序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存有不确定性。 

2.本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行业的发展趋势

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经营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等均存有不确定性，并将对未来经营效益的实

现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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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尚须通过招拍挂程序获得合同约定的项目宗地，可能存在竞买不成功而无法在拟

定地区取得约定的建设用地的风险。此外，本项目建设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建设施工等

有关报批事项，尚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 

4.本合同书中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投资强度、税收等数值均为预估数，暂未经

过详尽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鉴于宗地交付进度与交付时间、相关报批事项完成时间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项目建设过程中亦会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项目竣工及正式投产能否

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完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亦将对收入、

税收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预计短期内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5.本合同书中关于税收贡献的条款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

的业绩承诺。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中伟新能源全球研发基地暨年产 3.5 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及配套镍钴资源、电池循环

回收项目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同书。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